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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0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12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订的仅为战略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

尚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6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战略合作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广电网络；股票代码：

600831）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晏兆祥 

注册资本：563,438,537元 

注册地址：西安曲江新区曲江行政商务区曲江首座大厦 14-16、18-19、22-24 层 

主营业务：广播电视节目策划、拍摄、制作、发行；广播电视节目收转、传送；广播电视

信息网络建设、开发等。 

 

广电网络是陕西省国有大型文化传媒企业集团，是全国首家实现全省广电网络整合并

整体上市的省级广电网络公司，是陕西省行政区域内唯一合法的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运营

商和 ISP 接入业务服务商、陕西省电子政务传输网建设支撑企业，拥有国家广电总局有线

数字电视应用技术实验室。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拟出资 3 亿元参与广电网络非公

开发行股票，目前，广电网络非公开发行事宜已获得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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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形之外，广电网络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系。 

 

（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 

 

2016年 3月 23日，公司与广电网络在北京签署了《“智慧城市”业务战略合作协议》。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协议仅为协议双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战略性、框架性约定，不涉及

具体金额，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 

 

为加强智慧城市类业务的合作，推动广电网络和公司双方各项业务发展，双方本着平

等互利、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则，经友好协商结成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二）合作范围及内容 

 

1、智慧城市 

 

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努力，在陕西省内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并在智慧政府和智慧行

业等应用领域深入合作，积极探索包括技术合作、运营合作、投融资合作等新型产融合作

模式，为政府与行业企业提供切实可行、卓有成效的智慧城市综合解决方案。 

 

2、资源共享 

 

双方同意加强智慧城市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双方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现双方

资源共享。包括双方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相互推荐优质项目及客户，互相提供项目管理

资源和智慧城市的渠道资源。 

 

（三）协议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协议有效期两年，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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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城市领域，公司运用大数据技术积极从事为政府和行业提供智慧应用系统解决

方案、系统集成及产品技术服务。在政府应用领域，公司运用大数据实现政府跨部门、跨

行业、跨区域的数据融合、多目标管理下的数据应用和服务，并在系统应用顶层设计等方

面为政府实现科学决策提供必要的辅助和支持，目前公司已与全国地县级 63家城市签订项

目协议。在行业应用方面，公司在智慧统计、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经信、智慧发改、

智慧公安、智慧司法等行业应用领域承接并实施了国家部委级自上而下的重大项目。 

 

广电网络在陕西省广电行业及智慧城市领域拥有较强的经营实力和属地化运营资源，

通过签署上述战略合作协议，有利于合作双方在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围绕智慧

城市，在开展创新型应用、发现新的市场机会、探索广播电视网络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的融

合运用等方面提供良好的业务工作环境。同时，公司作为广电网络非公开发行认购方，双

方在资本合作的基础上开展业务合作，有利于形成更加稳定和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 

 

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6年度的总资产、净资产和净利润等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本协议为双方后续突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

了基础，但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待双方沟通并另行签订实际合同约定，尚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项明确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披露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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